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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业导航

关于我国城市水安全问题的战略思考

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　邵益生

　　城市水安全是当前的热门话题，也是重要的生

态、环境和社会问题，党中央、国务院领导历来高度

重视。保障城市水安全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，也

是复杂的系统工程，涉及水安全战略决策、水工程规

划设计、水设施建设运营和水 务 监 督 管 理 等 诸 多 方

面。其 中，战 略 决 策 具 有 前 瞻 性、全 局 性 和 引 领

性，这是保障水安 全 的 关 键，但 任 何 战 略 都 有 时 效

性，必须 与 时 俱 进。在 我 国 推 进 新 型 城 镇 化 的 背

景下，面对 新 问 题、新 需 求 和 新 挑 战，如 何 适 时 调

整水安全 保 障 战 略，是 笔 者 长 期 思 考 的 重 要 问 题

之一。

１　城市水安全保障的基本要求

“安全”在社会学中是指不受威胁，没有危险、危
害、损失，是免除了不可接受的损害风险的状态。由

此引申的“水安全”概念应该是指在水的领域免除了

不可接受的损害风险的状态，但在不同的学科领域，
水安全通常具有水生态安全、水环境安全、水资源安

全、给排水安全、饮用水安全等不同内涵。就城市区

域的给排水而言，水安全是指在满足城市生活、生产

和生态需水的前提下，免除不可接受的损害风险的

状态，包括水量、水质和设施安全等，其核心是饮用

水安全。

１．１　水量安全

城市供水系统必须提供足够的水量，以 满 足 城

市生活、生产、生态的合理用水需求，这是城市可持

续发展的基础条件。俗 话 说“巧 妇 难 为 无 米 之 炊”，
保障水量安全的前提是具有高保证率的水源，通常

情况下，城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的供水保证

率应高于９０％，规 模 较 大 的 重 点 城 市 应 在９５％ 以

上。采用多水源供水有利于提高保证率和应对水源

突发污染事件，有条件的城市适度开采地下水也是

个不错的选择。

１．２　水质安全

保障水质安全尤其是生活饮用水安全通常需要

建立“三道防线”。“第一道防线”是水源地，按照国

家现行的标准规范要求，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

一级保护区的水质，应符合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
（ＧＢ　３８３８—２００２）Ⅱ类 水 的 要 求，但 现 实 是 这 道 防

线已被全面突破，评价标准已被降至Ⅲ类水；“第二

道防线”是水厂净水系统，目前面临水源污染和《生

活饮用水 卫 生 标 准》（ＧＢ　５７４９—２００６）提 高 的 双 重

压力；“第三道防线”是供水管网尤其是“二次供水系

统”，面临着保障“龙头水”水质达标的严峻挑战。另

外，有效的治污有助于改善水环境质量、提升水景观

品质，促进城市水系统的良性循环。

１．３　设施安全

设施安全是城市水安全的基础，城 市 供 排 水 设

施是城市水循环系统的重要载体，与城市交通、能源

等基础设施关系密切，事关城市复杂大系统的公共

安全大局。建设完善的供水设施是确保供水水质合

格、水量充足、水压稳定的基本条件，现代城市不能

接受大面积、长时间的停水事件，也不允许将水质不

合格的水供给千家万户；系统配套的排水设施是确

保城市雨水安全排放、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得以及

时收集和有效处理的关键所在，也是实现城市水环

境、水生态安全，维持良好人居环境的必然要求。
此外，还应围绕由“水源、供水、用水、排水”等基

本单元构成 的 城 市 水 循 环 系 统，建 立“从 源 头 到 龙

头”全流程的水质监测预警、快速响应和应急救援能

力，应对突发性污染事故、极端气候变化和重大自然

灾害，全面提升城市水安全保障水平。

２　我国城市水安全保障战略演变

水安全是城市安全，仍至国家安全 的 重 要 组 成

部分，必须引起足够重视，尤其要在战略层面上加强

指导。从历史和发展的眼光来看，战略不是一 成 不

变的，具体的战略通常都是在特殊时期，为解决特定

问题、实现 重 要 目 标 服 务 的。因 此，新 中 国 成 立 以

来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变化，不同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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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面临的主要水问题不尽相同，城市水安全战略先

后经历了几次比较重大的调整。

２．１　以需定供，单纯开源（１９４９～１９５７）
新中国成立之初，国家百废待兴，国民经济处于

战后恢复性增长时期，城市化进程呈现快速发展态

势，城市化率年均增长约０．６个百分点。这一时期

的主要矛盾是极度匮乏的供水设施无法满足基本的

城市用水需求，１９４９ 年 全 国 只 有６０ 个 城 市 建 有 自

来水厂，日供水能力仅为２４０．６万ｍ３，服务人口仅

９００余万人。在此背 景 下，城 市 水 安 全 的 战 略 重 点

是“以需定供，单纯开源”，政府鼓励各地以满足城市

用水需求为 导 向，就 地 就 近“开 源”，打 井 或 修 筑 水

库，建设城市供水设施。

２．２　开源为主，提倡节水（１９５８～１９７８）
这一时期的国民经济经历剧烈波动和漫长的徘

徊期，城市化进程基本陷于停滞，虽然城市用水增长

速度不快，但 设 施 不 足 和 用 水 浪 费 问 题 比 较 突 出。
原建筑工程部于１９５９年在保定主持召开全国城市

供水会议，首次提出了“提倡节约，反对浪费，开展节

约用水工作”的要求，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提倡节水来

减少用水量，以缓解因“开源和设施能力不足”造成

的季节性供水短缺尤其是水压不足问题，但由于当

时缺乏配套措施，仅把节水作为一种辅助性的策略，
实施效果并不理想。

２．３　开源与节流并重（１９７９～１９９９）
改革开放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 展，城 市 化

进程也明显加快，城市化率年均增长约０．８个百分

点，城市用水需求明显增加，水资源短缺问题日益凸

显。１９８５年，国家提出“开源与节流并重”方针，节水

目的逐步从“弥补开源不足”向“遏制过度开源”转变，
各地纷纷成立城市节约用水办公室，并陆续开征水资

源费和超计划用水加价费，节水效果开始显现。进入

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，因水质污染而导致的缺水问题

日益突出，１９９５年开展的“城市缺水问题研究”表明，
由水源不足、设施不足和水质污染导致的城市缺水问

题大约各占三分之一。为此，笔者曾呼吁实施“开源、
节流与治污并重”战略。

２．４　节 流 优 先、治 污 为 本、多 渠 道 开 源（２０００～
２０１４）

世纪之交，淮河、太湖流域水污染治理 的“零 点

行动”和南水北调工程决策过程的各种争论，显示出

污染形势的严峻性和治污的紧迫性，也加深了水资

源短缺“危机感”。针对当时我国城市水资源开发利

用和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面临的严峻挑战，笔

者曾于２０００年 通 过“国 内 动 态 清 样”渠 道，建 议 将

“节流优先，治污为本，多渠道开源”等作为新世纪城

市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新战略，此建议后来得到中国

工程院“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”项目组专

家高度认可，并被列为向国务院建议的“八方面”战

略之一。温家宝副总理 在《中 国 可 持 续 发 展 水 资 源

战略研究报告集》的“序”中称其为“指导原则”，国务

院及有关部门在随后的许多相关文件中多次引用了

该战略表述。

３　新时期城市水安全战略建议

近年来，城市水源污染、暴 雨 内 涝、管 道 爆 裂 等

突发性事件频发，给城市水安全保障提出了更高要

求，尤其是在国家全力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大背景下，
必须按照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，遵循城市水系统循

环规律，适时调整城市水安全保障战略，为此建议将

“节水优先，治污为本，科学开源，保障安全”作为新

时期我国城市水安全保障的总体战略，并以此来引

导城市水系统的规划、设计、建设和运行，进而促进

城市水系统的良性循环。

３．１　节水优先是战略基础

鉴于我国水资源相对短缺的基本 水 情，必 须 把

“节水优先”作为保障水量安全的战略基础，这是缓

解水源短缺、降低设施投资、减少污水排放、提高用

水效率的优先选择和必由之路。据有关资料 分 析，
我国水 资 源 总 量 约 为２．８ 万 亿ｍ３，实 际 可 利 用 量

仅为９　５００亿ｍ３，如不采取强有力的节水措施预测

到２０３０～２０５０年，全 国 的 需 水 量 将 可 能 接 近 可 用

水量的极限。因此，必须以水资源的承载能力 为 约

束，从过去的“以需定供”向“以供定需”策略转变，努
力建设节水型城市；要遏制不顾水资源条件的扩张

性需求，防止无序、过度开发水源，慎行长距离、跨流

域、高代价的调水，尽量减轻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

的破坏，避免城市水系统陷入调水越多、浪费 越 大、
污染越严重的恶性循环。

３．２　治污为本是战略重点

面对当前我国城市水环境污染的 严 峻 形 势，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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须把“治污为本”作为摆脱水质危机的战略重点，这

是改善水环境、保护水资源、恢复水生态、保障水安

全的必然要求和根本出路。我国城市水环境整体恶

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遏制，城市饮用水水源污染

依然严重，有关机构对水源水质的监测结果表明，近
十年来我国重点城市的水源水质仍呈恶化趋势，水

源水质达到Ⅱ类 标 准 的 比 例 不 到２０％。南 方 一 些

降水量丰沛或水系发达的城市，也因水源污染出现

了严重缺水问题。因此，必须摆脱过去主要依靠 末

端治理削减水污染负荷的路径依赖，促进从末端治

理向源头减排、过程控制、末端治理和生态修复相结

合的战略转变，实现水污染的全过程控制和水环境

的综合整治，逐步改善城市水环境质量，遏制“水质

型”缺水问题蔓延，确保饮用水水源安全。

３．３　科学开源是战略智慧

针对我国许多城市面临缺水与内涝并存的双种

挑战，必须把“科学开源”作为兴利除害的重大战略

举措，这是 缓 解 水 资 源 供 需 矛 盾、防 止 城 市 洪 涝 灾

害、促进水生态文明的智慧选择和重要举措。必 须

突破筑坝建库提引地表水、打井挖沟抽取地下水的

传统开源模式。一方面要因地制宜，在合理开发 地

表水、地下 水 等 传 统 水 资 源 的 同 时，大 力 推 进 再 生

水、雨水、海水、微咸水等非传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。
经净化处理后的城市污水是城市的再生水资源，数

量非常巨大，可作为作物的灌溉用水、工业冷却水、
城市绿化用水、环境用水和地面冲洗水等。另一 方

面要大力推行低影响开发建设模式，合理控制土地

开发强度，建设雨水滞流、渗透、收集和处理利用系

统，有效控制城市地表径流，提高城市对雨水的吸纳

和蓄滞能力，努 力 建 设“海 绵 城 市”，降 低 城 市 内 涝

风险。

３．４　保障安全是战略目标

基于近年来水污染事故频发、城市内涝、管网爆

裂等严峻形势，必须把“保障安全”作为治水的出发

点和落脚点，这是建设生态文明、改善人居环境和促

进城市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。首先，是保障饮用 水

安全，“让群众喝上放心水”。要通过理念、科技和体

制机制创新，努力构建饮用水安全“从源头到龙头”
全流程的保障体系和“从中央到地方”分层级的监管

体系，不仅 要 应 对 突 发 性 风 险，也 要 考 虑 累 积 性 风

险。第二，要保障城市的水环境安全，营造城市宜居

环境。城市水环境治理不仅要采取工程措施治理工

业点源也要考虑城市面源污染，更要考虑生态修复

等非工程措施。第三，要保障城市的防洪排涝安全。
通过提高标准、完善规划、加快建设、细化管理等措

施，建设经济合理、生态环保并兼顾雨洪资源利用的

城市排水防涝综合体系。

４　结语

自新中国建立以来，随着我国社会 经 济 的 发 展

和城镇化建设的变化，我国城市水安全保障战略经

历了从“以需定供、单纯开源”到“开源为主、提倡节

水”，再到“开 源 与 节 流 并 重”乃 至２０００ 年 后 的“节

流优先、治污为本、多渠道开源”的演变。而近年，我
国城市各类水安全事件频发，社会各界和国家领导

对此高度关注和重视，同时在当前大力推进新型城

镇化背景下，城市发展可能面临新的问题、新的需求

和新的挑战，有鉴于此提出了“节水优先，治污为本，
科学开源，保障安全”的城市水安全战略建议，凸显

了“科学开源”的必要性和“保障安全”的紧迫性，以

期引导城市水系统的规划、设计、建设和运行，实现

保障城市水安全，持续改善民生的愿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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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监督

管理技术规范》９月实施

　　环境保护部近日发布了《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监督

管理技术规范》（ＨＪ２０３８—２０１４）（以下简称“规范”）。近

年来，不少地方申请国家财政补助建设了大批污水处理

厂，但往往是污水处理厂建好了，却不运行。环保部此

次发布的规范明确要求杜绝此类问题。按照“规范”要
求，污水处理厂应按照设计要求或实际进水量运行污水

提升泵，不得擅自停运或减少运行台数，以收集并处理

全部污水，实现满负荷运行。同时“规范”明确，污水处

理厂应对其设施设置明显标识，包括进水口、出水口（排
水口）、水污染物检测取样点、污水处理、污泥处理和废

气恶臭处理的构筑物等。“规范”还要求，污水处理厂应

配备计量污水进水水量的计量装置，实现实时计量，统
计日、月、年的计量数值；在进水口安装进水采样装置和

水质在线连续监测装置；排放口应安装污水出水在线连

续监测装置，运行记录应归档和保存。
此外，对于恶臭污染问题，“规范”则明确，恶臭污染

治理设施应符合建厂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提出的厂界环

境保护要求，应与污水、污泥处理设施同步建设、同期运

行。该“规范”将于今年９月１日起实施。


